
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47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公司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496,114,1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9.2292％。 其中，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494,949,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9.01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

股份1,164,5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09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714,163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30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9、《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1、《关于向银行申请2020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2、《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4、《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5、《关于调增2020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1,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6、《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7、《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114,0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1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8、《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19、《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9.01�债券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2�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3�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5�担保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7�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8�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9�上市场所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10�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1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逐项审议通过。

2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6,091,5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54％；反对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1,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16％；反对22,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二）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情况。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坚鑫律师、关智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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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2020-028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财政部于2017年7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 按

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对原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公司采用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 。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统称“新收入准则” )� 。

三、变更日期

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修订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

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公司原有各项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不受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销售代理费由原来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销售费用，变更为发生时全部资本化处理，再随各期收入

确认时配比结转至各期销售费用。

预收款项由原含税金额计入“预收账款” ，变更为不含税部分计入“合同负债” ,�增值税部分计入“应交税费” 。

2、2020年期初影响金额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对上述事项的期初余额调整如下：

（1）销售代理费：对于截止2020年1月1日未结算项目，调整其以前年度已计入销售费用的销售代理费，将其进行资

本化处理。 项目结算时，再随各期收入确认配比结转计入销售费用。

（2）预收款项：将2020年1月1日的预收款项余额进行重分类调整，不含税部分计入“合同负债” ，增值税部分计入

“应交税费” ，不涉及损益类的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具体影响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48,285,728.86 789,158,747.66 40,873,018.80

其他非流动资产 61,106,427.24 73,027,162.53 11,920,735.29

资产总计 51,077,667,215.99 51,130,460,970.08 52,793,754.09

预收款项 11,497,594,303.56 46,356,891.70 -11,451,237,411.86

合同负债 0.00 11,447,962,290.12 11,447,962,290.12

应交税费 1,088,264,455.45 1,091,539,577.19 3,275,121.74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77,412,890.80 1,090,611,329.34 13,198,438.54

负债合计 38,708,917,109.52 38,722,115,548.06 13,198,438.54

未分配利润 6,361,562,121.90 6,397,346,088.65 35,783,966.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1,173,516,746.07 11,209,300,712.82 35,783,966.75

少数股东权益 1,195,233,360.40 1,199,044,709.20 3,811,348.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68,750,106.47 12,408,345,422.02 39,595,315.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1,077,667,215.99 51,130,460,970.08 52,793,754.09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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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暂停上市起始日：2020年5月15日

●风险提示：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A股

2、股票简称：*ST信威

3、股票证券代码：600485

4、暂停上市起始日：2020年5月15日。

二、股票暂停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2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19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2019年度再次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14.1.1条、第14.1.3条和第14.1.7条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自2020年5月15日起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恢复股票上市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主动采取相关措施，争取早日恢复股票上市，主要措施如下：

（一）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原有具备优势的业务，保证其能为公司业绩提供相对稳定的保障；

（二）公司将尽快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借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实现公司整体战略产业

升级，并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的批准，公司

2019年度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尚未消除， 交易对象及标的资产股份被冻结，

上述事项使得本次重组能否顺利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2.1条规定，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后，若暂停上市情形未能消除，存在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1条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

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14.1.1条的第（一）项至第（四）项的标准，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

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

上市交易。

2、在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触及重大违法暂停上市情形，公司只有分别满足财务指标、审计意见类型和重大违法三

种情形下的申请恢复上市条件，方可申请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否则，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一）联系人：王铮

（二）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

（三）咨询电话：010-62802618

（四）传真：010-62802688

（五）电子信箱：investor@xinwei.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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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部分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和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协助解除轮候冻结通知书（2020）京03执保110号，显示公司股东庄敏

股份被部分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司法轮候冻结股份的原冻结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收到《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和北京三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京03执保77

号。 北京三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京03执保77号显示，关于北京汇盛盈富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诉庄敏一案

的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相关规定，北京第三中院于2018年4月18日轮候冻结庄敏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共计

854,866,093股，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被司

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5）。

在庄敏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期间， 其股票因质押纠纷被强制划转累计167,866,093股， 庄敏持有的公司股份剩余

687,000,000股，因此庄敏剩余被司法冻结的股份为687,000,000股。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

股份被司法划转暨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二、本次股东股份被解除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庄敏

本次解冻股份 687,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18%

解冻时间 2020年5月8日

持股数量 687,000,000股

持股比例 28.18%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687,000,000股（1轮司法冻结、22轮司法轮候冻结）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18%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庄敏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6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8%。 庄敏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被司法

冻结及多轮司法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1、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冻结股份数（股）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冻结机关 本次司法冻结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庄敏 687,000,000

2017年10月16

日

三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2、司法轮候冻结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股份数（股） 轮候冻结日期 轮候冻结期限 轮候冻结机关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庄敏

765,000,000 2017年11月14日 三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31.38%

687,000,000 2017年12月25日 三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2月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562,000,000 2018年2月27日 三年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23.05%

687,000,000 2018年3月8日 三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3月2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3月2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12轮） 2018年4月25日 三年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28.18%（12轮）

687,000,000（2轮） 2018年5月28日 三年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28.18%（2轮）

687,000,000 2019年3月29日 三年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8.18%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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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无新增、无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8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

0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8日0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名，代表股份数量129,467,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8,

280,604股的比例为20.2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18名，代表股份数量17,919,9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2.8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第1至4项、第8至16项提案，以特

别决议审议通过第5、6、7项提案。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3.�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347,862 99.97 40,000 0.03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88,155 99.80 40,000 0.20 0 0

4.�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31,262 99.76 356,600 0.24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71,555 98.17 356,600 1.83 0 0

5.�关于2020年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29,362 99.76 358,500 0.24 0 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69,655 98.16 358,500 1.84 0 0

6.�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7.�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8.�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内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31,262 99.76 356,600 0.24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71,555 98.17 356,600 1.83 0 0

9.�选任周明轩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31,262 99.76 356,600 0.24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71,555 98.17 356,600 1.83 0 0

10.�选任王连莹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31,262 99.76 356,600 0.24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71,555 98.17 356,600 1.83 0 0

11.�选任鄢国根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12.�选任刘勇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13.�选任戴炳源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5,362 99.94 92,5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5,655 99.53 92,500 0.47 0 0

14.�选任冯炳强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031,262 99.76 356,600 0.24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171,555 98.17 356,600 1.83 0 0

15.�选任黄金维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16.�选任李穗女士为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47,297,262 99.94 90,600 0.06 0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437,555 99.54 90,600 0.46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张锡海、梁治烈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0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20-03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8日在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16� 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会议由周明轩董事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任周明轩董事为董事长

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提名委员会由戴炳源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刘勇、董事周明轩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战略委员会由刘勇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戴炳源、董事周明轩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戴炳源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刘勇、董事王连莹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勇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戴炳源、董事鄢国根为成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个人身体原因需要治疗休养，钟振强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高管职务。 钟振强先生目

前持有本公司股票330.2696万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数量132万股），除“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外，不

存在其他特殊承诺事项。 公司对钟振强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工作以及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并同意，聘任周明轩先生（简历附后）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周明轩回避表决。

七．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续聘鄢国根先生（简历附后）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鄢国根回避表决。

八.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续聘黄懿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0年五月八日

附：简历

周明轩先生，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青海师范大学物理系；

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995年开始任职于本公司，历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公司总经理，现为本

公司董事、董事长。 周明轩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405万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份156万股。

鄢国根先生，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1992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大专学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会计师职

称，1996年3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财务部主管、副经理、经理，现为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并兼任财务经

理。 鄢国根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00万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份80万股。

黄懿女士，197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本科，英国威尔士大学MBA，经济师。 1995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总经

理秘书、秘书室副经理、经理、本公司监事等职，现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办主任。 黄懿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00万

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份80万股。

周明轩、鄢国根、黄懿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单位工作，除本公司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

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20-034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于2020年5月8日在本公司16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全体监事会议，此次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会议由刘卫红监事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选任冯炳强监事为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二0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321

证券简称：正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1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广都大道一段二号成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7,518,9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1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何延龙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富彦斌、张伟娟、薛雷、谢苏明、郭海兰、蔡洪滨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惠盛林、许冬梅、杨昆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婧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656,982 99.7831 862,000 0.216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518,682 99.7483 1,000,300 0.2517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518,682 99.7483 1,000,300 0.251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518,682 99.7483 1,000,300 0.251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518,682 99.7483 1,000,300 0.2517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656,982 99.7831 862,000 0.216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6,454,682 99.7322 1,064,300 0.267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988,919 53.4285 862,000 46.5715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86,619 42.4988 1,064,300 57.501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露、张佳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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